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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政府投资项目监管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和本市对政府投资项目监管的要求，结合投诉举报、专项工作

计划、日常工作计划、双随机一公开、上级部门交办、其他部门移送等多
种渠道，通过采取在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政府投
资实施情况进行监管，制定监管工作方案，确定检查对象、检查人员、检
查时间、检查内容、检查方式等 

2.初步调查 
制定并送达《检查通知书》，进行初步

调查 

3.相关部门 

3.立案 
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请领导批准后予以立案 

4.调查取证 
行使询问权，制作《调查询问笔录》；查询、复制有关
资料，提取相关书证、物证；依法先行登记保存；制
作《检查登记表》和明细 

5.调查终结 
制作《调查终结报告》，提出处理建议 

     6.案件审核 
填写《案件处理审核表》，对案件全面审核 

7.集体讨论 
案件审理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制作《案件讨论记

录》，处室负责人决定处理意见 

8.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对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

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9.结案 
行政处罚或者行
政措施全部履行
后，填写《结案登
记表》，申请结案 

10.归档 
 

执法人员整
理案卷，档
案管理人员
负责归档 

3.归档 

填写《检查结果审核表》，经

领导审定后，整理归档 

  不涉嫌 

违法行为的             

涉嫌违法的 

违反《政府投资

条例》第三十四

条有关规定，未

依法建设政府投

资项目的 

构成违法情形的 

移送 

9.结案 

制发并送达《整改意见

书》 


